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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贾 丽

继竞得吉林一宗工业用地后，近
日，华为再斥资 40亿元拿下深圳香
蜜湖地块，以建设华为数字能源总部
及研发基地。

据记者初步统计，近两年里，华
为已拿地超十余宗，投资共计百亿
元。而8年来，华为拿地总耗资已超
500亿元。2月 18日，华为内部人士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对于拿
地）华为更多是基于业务规模扩张的
考虑，不会轻易进入地产。”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曾表示，“哪
个地方有能力，就到哪个地方去，我
们可以在当地去建一个研究所。”如
今，华为加快了这一动作。

2月17日，在深圳市公布的2022
年第一季度新开工项目中，华为新签
约的总投资40亿元的香蜜湖项目格
外引人注意。据了解，华为计划在此
处建造数字能源总部及研发基地，并
在4年内完成。

事实上，随着业务快速扩张，此
前华为已在东莞、长沙、广州等地购
入土地。其中，2014年至 2020年期
间，华为在东莞松山湖拿地超过 300
万平方米，累计投资超过400亿元。

根据华为的招标公告，其投资规
模最大的松山湖华为终端总部项目，
金额超195亿元，另外，南方工厂项目
（二期）投资43亿元。有接近华为人
士透露，“松山湖华为终端总部项目
自2014年开建，后不断扩大原拟定的
总投资额，预计扩容超90亿元。”

而近两年间，华为在各地拿地的
速度明显加快，且区域更加广泛，以
建造各类项目的研发中心、研究所和
区域总部。

从去年的情况来看，去年 10月
份，华为以底价2.98亿元拍得深圳龙

华一宗“巨无霸”产业用地；1 个月
后，华为以1.88亿元竞得东莞松山湖
26万平方米工业用地；12月份，华为
先后以1260万元及1980万元买下位
于南宁市、长春市的工业用地。同
时，有消息显示，华为计划在济南拿
地建造研究所。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近两年里，
华为拿地十余宗，投资超百亿元。8
年来，其拿地累计耗资超500亿元。

对于地块的选择，华为显然有所
考量。一位接近华为人士称，“一是
当地政府招商引资，给予的优惠和扶
持政策力度；二是当地的资源是否能
够吸引优质客户、人才、供应商，是否
能建立健康的商业环境；三是出于降
低成本的考虑，是否能降低原料、运
输、人力等成本。”

从华为拍得地块所处位置不难
看出，其大多地理条件十分优越。其
中，上述深圳龙华产业用地位于深圳
市正在重点开发的龙华区福城街道，
该街道位于梅观创新产业走廊和龙
澜智造走廊重要节点，正在打造世界
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华为作为全球知名的科技企
业，通过当地政府招商引资进驻，会
更顺利地拿到土地，在绿色通道下简
化流程，且享受到相对低的价格和一
定的优惠政策。”颐和银丰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投资总监杨勇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吸引此类国际化巨头
入驻，在提升所在地知名度的同时，
也会吸引更多配套产业链企业、创新
企业入驻，形成很强的集聚效益，从
而带动当地经济增长。”

在上述接近华为人士看来，在各
地设立新能源总部及研发基地，将直
接降低成本、提升技术创新能力。“这
也是公司实现研发整合、提升研发效
率、吸引高端技术人才的需求。”

华为再投40亿元建数字能源总部
近两年拿地十余宗耗资百亿元

（上接A1版）据了解，自2021年
4月23日以来，公司就有7位董事、1
位监事及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以
及多名副总经理、证代先后辞职。

有注册会计师对《证券日报》记
者表示，“涉及年报或半年报数据的
问询，一般都要求上市公司在一周之
内进行回复，且与会计师事务所的回
复同步。对于监管部门提出的问题，
公司本应该很快便能准备好，如延迟
回复时间过长，基本可以说明相关公
司确实存在问题。”

此外，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王智斌表示，“交易所在问询时会综
合考虑相关事项的复杂程度，进而指
定回复期限，指定期限应视为公司可
以作出回复的合理期限。如果公司
在该合理期限内未能回复，意味着相
关事项另有隐情或者公司高管在日
常工作中未勤勉尽责。无论是哪一
种情形，投资者均应该重新判断该股
票的投资价值。”

延期回复扰乱投资预期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要求，上市公司应当“真实、准确、
完整、及时”地披露信息。中钢经济研
究院首席研究员胡麒牧向《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一般来说，问询函应在7日
之内进行回复，否则有违“及时”规定。

记者进一步梳理公告发现，“公司
对涉及的问题进行认真分析并逐项落
实，但相关问题的回复还需进一步完
善”成为延期回复函中的高频语句。
由此可见，“正在进一步核实、补充及
完善”成为延期回复的主要原因。

对此，盘和林表示，“‘回复待完
善’的说法本身就是一种托词。一般
回复函涉及公司重大信息时会影响
其股价，所以，延期回复有故意拖延
嫌疑。此时需要监管层下发监管函，
以保护投资者权益。如果公司有合
理理由，则应说明延期的具体原因。”

胡麒牧向《证券日报》记者分析
说，“监管部门提出的问题往往受市场
高度关注。上市公司的相关回复必然

会影响市场预期和投资者决策。”
刘盛宇对记者表示，“上市公司

延期回复，尤其涉及关键性问题时，
会影响投资者对该企业的判断。注
册制下，投资者更多依赖于公开信
息，对企业长期价值、基本面情况进
行分析和判断。如果延期回复，肯定
对投资预期有影响。”

对延期回复应加强监管

应该如何应对上市公司的“拖延
症”？

上海久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许峰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上市公司自身
需要对监管保持敬畏，严格按照要求
回复问询函，保障投资者知情权。”

在《证券日报》记者采访过程中，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监管函、问询函
和关注函被上市公司拖延回复，关键
疑点问题被忽略，这将严重伤害投资
者的知情权。

“如果确实存在回复难度，可以
向交易所申请延迟回复，但如果频繁
申请延迟答复，那就有可能在故意掩
盖问题，存在给公司掩盖违法行为创
造时间的嫌疑。这对于投资者的投
资决策和知情权都会产生很大影
响。”许峰律师如是说。

对于如何处理上市公司长时间
延期回复的问题，许峰认为，“交易所
进行的是自律监管，如果多次催促仍
不答复的，只要掌握相关违规线索就
可以直接移交证监会立案调查，而不
是被动等待相关公司的答复。”

在律师看来，要想解决上市公司
延期回复过久的问题,需要监管层加
强打击力度；而在业内看来，还需要
靠中介机构的辅助监督。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瀚对《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上市公司短时间
内不能解决问询函提出的问题，选择
拖延是没有意义的。中介机构也需
要督促上市公司尽快回复问询。”

“延期回复是目前投资者关注的
维权方向。”江瀚建议，投资者也要加
强自身维权意识，主动收集证据。

本报记者 曹卫新

一份交易金额近5亿元的《临时性
土地收储协议》，在两年后才因一份诉
讼公告意外曝光——发生在创业板上
市公司ST光一身上的这一幕，让公司
2.25万户股东哭笑不得。

2月17日，ST光一在披露的一则诉
讼公告中透露，2020年1月22日，公司
与南京市江宁区土地储备中心（以下
简称“江宁土储”）签署了一份18个月
收储期限的《临时性土地收储协议》，
约定拟收储公司100亩土地及收储范
围内地上11.78万平方米建筑物，补偿
款约为4.95亿元。

记者从知情人士处独家获悉，这
笔金额近5亿元的交易，占（当年)最近
一 个 会 计 年 度 净 资 产 的 比 重 达
46.83%，其名义上是一份土地收储协
议，但实则是披着土地收储“外衣”的

“借贷”行为。
巨额交易为何“迟到”两年才对外

披露？土地收储交易为何被贴上了
“借贷”的标签？上市公司目前是否有
能力堵上这个“窟窿”？针对这些疑
问，《证券日报》记者展开了深入调查。

上市公司突遭诉讼
被索赔逾1.87亿元

2月17日，ST光一公告称，公司于2
月14日收到了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
发区人民法院发来的民事起诉状和

《应诉通知书》，江宁土储请求依法判
令公司向其返还已经预付的土地收储
补偿款1.75亿元及占用补偿款期间的
银行同期贷款利息1232.07万元，合计
约1.87亿元。

此外，江宁土储还请求依法判令
以1.87亿元为基数，按照日万分之二
的标准，支付逾期付款的违约金，违约
金的计算时间自2021年7月29日起至
公司实际付清日止。

这起诉讼正是源于2020年1月份，
公司与江宁土储签订的那份临时性收
储协议。

依据协议约定，相关交易总金额
为4.95亿元，收储期限自2020年1月22
日至2021年7月21日，共计18个月。江
宁土储将在公司拟收储土地及地上建
筑物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后5日内向公
司预付补偿款1.75亿元。若临时性收
储期限届满后，双方未能达成永久收
储协议，公司应当在临时性收储协议
期限届满后7日内向江宁土储返还已
预付的补偿款，并支付补偿款占用期
间的银行利息作为补偿。

2020年1月27日，江宁土储如约向
ST光一支付了1.75亿元的预付补偿
款。然而，临时性收储协议期限届满
后，双方不仅未能达成永久性收储协
议，而且临时性收储也未执行。依据
约定，上市公司需要向江宁土储返还

1.75亿元预付补偿款。
由于公司未能按照协议履行还

款义务，2022年1月11日，江宁土储向
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

当初签署的是近5亿元的临时土
地收储协议，为何最终江宁土储只向
公司支付了1.75亿元预付补偿款？双
方“白纸黑字”约定好的土地收储为何
最终未能成行？这则蹊跷的交易背后
究竟有何隐情？

有知情人士在接受《证券日报》记
者独家采访时透露：“事实上这是地方
相关部门对企业的一项帮扶，可以理
解为是公司的一次贷款。尽管约定总
金额是4.95亿元，但企业实际到账的
只有1.75亿元，补偿预付款相当于是

‘纾困’资金。”
透镜公司研究创始人况玉清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从公告来看，双
方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土地收储行
为。从报表来看，公司将土地收储收
到的现金计入筹资活动的现金流里，
说明审计机构和公司一致认定这笔资
金的性质就是借贷，并不是真正的土
地收储行为。”

偿债能力不足
土地或面临拍卖风险

依据江宁土储的诉讼请求，截至
目前，加上违约金，预计这场诉讼公司
需要偿付近2亿元，对于主业亏损同时
还陷入实控人违规占资风波的ST光一
来说，这无疑是雪上加霜。

1月25日，公司对外披露的2021年
业绩预告显示，受控股股东对公司占用
资金一事影响，公司预计计提坏账约1.3

亿元。同时受疫情、原材料涨价等因素
影响，公司预计2021年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1.7亿元至-2.5亿元。

2021年三季报显示，截至2021年9
月 底 ，公 司 货 币 资 金 期 末 余 额 为
3976.95万元。

“显然，这笔上亿元的预付补偿款
早已不在账上。公司也没有足额的现
金来偿还这笔预付款。”况玉清对记者
表示。

依据公告，江宁土储在诉讼中请
求法院依法判令其对公司的抵押物享
有优先受偿权。那么，如果公司没有
偿债能力，抵押的土地及地上建筑物
是否会被拍卖偿债？

况玉清表示，“这是有可能的。不
过，幸好当初双方签订的土地收储协
议中没有约定到期不还钱直接收储公
司的土地。如果是这样，那打官司基
本就没什么悬念了，到期未还款，公司
的土地就会直接被收回。”

谈及这起突如其来的诉讼危机，
公司相关负责人向记者坦言：“这两年
因为银行抽贷，公司流动资金紧张，如
果没有江宁开发区及时给我们补充流
动资金，公司早就运转不开了，我们还
是非常感谢政府这次帮扶的。当时因
为疫情影响，加上大股东违规占资，最
终这笔钱公司没能及时还上。目前我
们暂时还不上，但公司主业正常运转，
我们也表个态，绝对不会拖欠，公司会
积极处置一些股权资产和物业资产，
希望能尽快化解风险。”

重大事项延迟2年披露
律师称涉嫌信披违规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除了要面临

上亿元款项的追偿外，上市公司在信
息披露上暴露出的“漏洞”，恐将面临
监管质疑。

记者查阅公司历年公告发现，在
此次诉讼公告发布前，公司并未就这
项总金额近5亿元的临时土地收储事
项对外披露，而该金额占（当年）最近
一个会计年度总资产的27.14%、占净
资产的46.83%。公司仅在2020年半年
报、2021年半年报等定期报告中，就货
币资金增加原因进行了简单说明。

“这么大一笔交易没有对外公告，
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是有问题的。”有
不愿具名的法律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虽然公司实际到账的是1.75
亿元，但在实际签署中约定的交易总
金额为5亿元。上市公司在评判该事
项是否重大、是否需要及时对外披露
时，应该以较高的金额为依据。”

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王智斌律师
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根据创业板的信息披露规则，该项交
易属于应当及时披露的重大交易，上市
公司应在合同签署后的两个交易日之
内披露该协议，并且披露协议时应当完
整披露退回相关款项的关键条款。”

“上市公司未披露该协议，已涉嫌
构成信息披露违规。除此之外，上市
公司面临巨额退款亦为影响上市公司
股价的重大事件，上市公司同样应在
该风险产生之日起两个交易日内对外
公告，上市公司未依法披露重大资产
的变化情况，再次涉嫌信息披露违
规。”王智斌补充说。

对于专家所指上市公司涉嫌信息
披露违规一事，公司相关负责人在采
访中予以否认。对此，本报将继续跟
踪报道。

一场诉讼意外牵出近5亿元“虚拟”收储交易
ST光一信披“迟到”两年涉嫌违规

本报记者 龚梦泽

2022 年开年以来，新能源汽车热
度不减。中汽协最新数据显示，今年
1 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达到 45.2
万辆和 43.1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3倍
和 1.4倍。在新能源汽车主要品种中，
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
销延续同比高速增长势头。

“1月份传统车与新能源车形成巨
大反差，新能源车向上、传统车向下趋
势既定。”全国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在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
国新能源车的参与势力相对多元，目
前大集团新能源汽车表现分化加剧，
自主品牌表现相对较强。国内新能源
车市场正转向市场化推动，已形成强
大的内生增长动力。

2021 年底以来，多家车企纷纷上
调新能源主流车型市场价格，全面开
启涨价模式。据记者不完全统计，从
2021年 12月份至今，已有近 20家车企
宣布旗下新能源车型涨价，涨价幅度
在数千元至数万元不等。

在崔东树看来，面对新一轮涨价
潮，对车企而言最重要的是提升产品
技术指标，以提升市场竞争力。“电池
与整车集成技术的提升，不仅有利于
车企在过渡期获得更多的补贴支持，
而且也将在技术层面形成差异化的

竞争力。”

新能源车市场迎开门红

从市场份额来看，1月份新能源汽
车市场份额达到17%，新能源乘用车市
场份额达到 19.2%，高于去年全年水
平。分车型来看，纯电动汽车产销分别
完成36.7万辆和34.6万辆，同比均增长
1.2倍；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均完
成8.5万辆，同比增长2倍。

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总体向好，直接
推动各大汽车厂家销量攀高。

数据显示，小鹏汽车 1 月份交付
12922台，同比增长 115%，连续 5个月
交付突破一万台；理想汽车公布的数据
显示，1月份，理想汽车交付12268台理
想ONE，同比增长128.1%；蔚来汽车方
面，1月份交付新车 9652台，同比增长
33.6%；2月 6日晚间，比亚迪公布的 1
月份产销数据显示，当月实现新能源汽
车销量93168台，同比增长361.73%。

国盛证券研报指出，1月份主要车
企销量均超出预期，2022年国内新能
源车市场迎来开门红。综合来看，蔚
来、理想、小鹏、哪吒、零跑、广汽埃安、
比亚迪等7家车企的1月份销量合计高
达16.29万台，同比增长227%。

“确保开门红、保交付的努力在 1
月份得到了有效落实。”乘联会认为，此

前，部分传统车企受芯片影响而调低
2021年预期，将未交付订单资源转接
到2022年一季度，有力促成了今年1月
份新能源汽车市场的量价齐升。不过，
在原有订单全部交付消化后，市场若能
继续保持高增速，才能真正说明市场已
经摆脱了对财政补贴的依赖。

补贴“弃拐”之战持续

补贴的连年下调令新能源市场经历
淘汰赛，新势力车企已从当初的百余家
到如今只剩十余家。补贴“弃拐”战持
续，车企们不得不开启涨价模式，以应对
补贴的进一步退坡与短期的成本上调。

有新能源车置换需求的李女士向
《证券日报》记者透露，这一个月以来，已
先后收到特斯拉、小鹏、极氪等多个品牌
推送的涨价通知，催促尽快下单锁定优
惠价格，否则将面临数千元的车价涨幅。

受补贴退坡等因素影响，小鹏P7确
定全系上涨 4300 元-5900 元不等；一
汽-大众旗下 ID.系列两款车型全系上
涨5400元；极氪001车型全系上涨8000
元；比亚迪旗下秦、宋、汉、元系列车型
也将有3000元-7000元不等的涨幅。

事实上，新能源汽车这一波涨价潮
最早可追溯到 2021 年底。去年 12 月
31日（补贴再退坡 30%的前一天），特
斯拉中国官网发布通知，Model 3以及

Model Y两款车型的后驱版涨价，较此
前售价上调1万元至2.11万元。

进入 2022年，随着补贴政策再次
退坡，蔚来、哪吒、广汽埃安等品牌应声
而动向上调价。而小鹏汽车和极狐等
品牌较为温和，为补贴退坡设置了一定
过渡期，例如，小鹏汽车表示，1月10日
前交定金仍可享受 2021年国补；极狐
新车价格尽管尚未调整，但传闻称其或
将进行配置变更处理。此后，比亚迪、
长城欧拉和上汽通用五菱等车企也陆
续发布涨价消息。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价格
涨幅最大的是哪吒汽车旗下的哪吒U
Pro 400轻快版、400行业定制版和 500
行业定制版，上调 1.3万元，涨幅达到
10.59%；涨幅最小的是上汽飞凡的两款
车型ER6和MARVEL R，价格分别上调
了1000元和2000元，整体涨幅不到1%。

“过去一年，国内新能源汽车销量
迎来大幅提升，但由于上游原材料上涨
等因素影响，导致车企获利有限。”中国
乘用车产业联盟秘书长张秀阳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进入 2022年，新能源
汽车行业在面对芯片、电池短缺带来的
供应紧张问题的同时，还不得不承受补
贴退坡带来的影响。此番新能源汽车
集体涨价，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车企的
业绩压力，但也会考验车企的革新能力
与消费者的接纳度。

近20家车企集体涨价难抑车市火爆
新能源汽车1月份销量超43万辆迎开门红

陈登科：
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21]27号）决定对陈登科处以150万元罚款。该处

罚决定书已送达生效，但你至今未按规定缴纳罚没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罚没款催告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请你自本催告书公告送达之日起10日内缴清罚款。罚款汇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开户银行：中信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账号：7111010189800000162），并将
汇款凭证传真至证监会处罚委备案（传真：010-88061632）。逾期不缴，我会将依
照《行政强制法》的有关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并将申请执行的信息记入证
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你对本催告书依法享有陈述权和申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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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罚没款催告书


